[bookmark: _Toc207297442]二、技术（服务）要求
[bookmark: _Hlk224886417]1、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科普工作
1)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提升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持续打造“奔跑吧•赣鄱少年”品牌，促进项目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普及，使广大青少年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2) 承担江西省儿童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的现场宣传物料布置，因物料宣传内容及质量所造成的投诉纠纷、法律责任及费用赔付责任均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3) 负责江西省儿童青少年科学健身科普活动部分物资及医疗保障。
4) 供应商因服务开展不力导致采购人声誉受损，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并追讨已支付费用的未发生部分（已发生费用按约定计算，且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合同和发票凭证，否则视为未发生的费用），同时保留对供应商追讨因此所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的权利。
5) 科学健身科普活动开始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执行方案（含科学健身科普活动规程、时间安排等）,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对外开展科学健身科普活动相关事宜。
6) 供应商开展科学健身科普活动期间需按照活动现场场地保护要求尽到对场地（含固有设施器材）的保护、保管义务，若因科学健身科普活动造成的场地及设施器材损坏，供应商负责维护并按价赔偿。
7) 供应商在科学健身科普活动开始前应对场地安全进行确认，经确认后在科学健身科普活动时间内如发生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若导致采购人遭受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进行足额追偿。
8) 科学健身科普活动开展期间，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关于消防、综治等管理要求，保证科学健身科普活动顺利开展。
9) 本次科学健身科普活动参加人数应不少于30000人次，若供应商未能完成约定的参加人次规模，则按比例退还服务费用。  
10) 供应商于科学健身活动结束之后需向采购人提交科学健身科普活动总结报告。
11) 所有科学健身活动相关工作必须11月前完成。
2、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
1) 工作目的：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旨在了解我国国民体质状况、掌握国民体质变化规律，针对性地制定全民健身政策，配合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效果评估和体育强国建设评估，不断深入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建设。通过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解决各地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国民体质监测站点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水平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
2) 组织领导：江西省体育局领导协调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办公室设在江西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3) 配合采购人完成全省11地市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全省幼儿、成年人和老年人总人数为12000人以上，其中6个常态化国测点(鹰潭市、新余市、上饶市、宜春市、赣州市、吉安市)5120人的数据必须成功上传至国家体育总局指定平台，全省各地市测试结束后将数据汇总至江西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国测点的详细上传样本量分布参照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编制的《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手册》；
4) 监测对象和监测指标：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3-79周岁的中国国民（不含7-19岁），分别为幼儿（3-6岁）、成年人（20-59岁）和老年人（60-79岁）14类样本人群、80个年龄组；各监测人群的监测指标参照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编制的《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手册》；
5) 所有样本人群的监测和相关工作必须11月前完成；
6) 监测期间，成交供应商需负责数据整理、统计分析，保存好所有数据等工作资料;
7) 此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使用的《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与科学健身指导工作手册》和数据登录书等由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统一发放；
8) 活动经费：本次监测工作经费包含了人员的出行、保险、培训、税费和采购要求规定的其他费用，此费用之外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9) 成交供应商及参与人员必须对本项目履行过程中获得或者收到的全部信息资料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披露、泄露、透露等。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数据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数据安全。如若发生数据或信息泄露，成交供应商应当予以全额赔偿，并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
3、2026年常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
1) 工作目的：通过开展常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及时全面了解我国城乡居民每周参加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以及人均体育消费的状况，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系统，配合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效果评估和体育强国建设评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保障，不断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
2) 组织领导：江西省体育局领导协调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办公室设在江西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3) 配合采购人开展全省100个县(市、区)常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总调查目标人数30400人以上，每个县(市、区)调查人数不低于304人；
4) 16个县区常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国测点4864人的数据必须成功上传至国家体育总局指定平台，全省各县(市、区)测试结束后将数据汇总至江西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国测点的详细上传样本量分布参照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编制的《2026年常态化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手册》；
5) 调查对象：江西省3至6周岁幼儿(访问对象是其监护人)、7至18周岁；19周岁及以上；
6) 所有样本人群的监测和相关工作必须11月前完成；
7) 需邀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和已开展此项工作的省份的专家对我省调查方案中抽样方法进行指导和论证；
8) 调查期间，成交供应商需负责数据整理、统计分析，保存好所有数据等工作资料;
9) 需组建两个调查队，每队5人，其中每队领队1人、体育类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在读)队员4人；
10) 经费包含调查活动中涉及的所有费用，合同签订至整个调查活动结束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11) 为了统筹推进调查科学性、代表性和严谨性，调查活动在符合各地实际工作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线上线下动态管理”的数据采集模式；
12) 不具备“面对面”调查条件时，及时转为线上访谈形式推进相关工作；
13) 成交供应商及参与人员必须对本项目履行过程中获得或者收到的全部信息资料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披露、泄露、透露等。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数据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数据安全。如若发生数据或信息泄露，成交供应商应当予以全额赔偿，并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
4、体育科研工作
1) [bookmark: _Hlk225688396]针对2025年“江西省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测定与体质健康评价”活动收集的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进一步开展江西省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测定和体质健康评价工作；
2) 体质监测人数达1000人次以上，睡眠监测达500人次以上，能耗仪监测达500人次以上；
3) 供应商自行协调器材(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的幼儿体质监测设备、能耗仪和睡眠仪等测试需要的器材)；
4) 成立由一位或以上体育类博士或副高以上老师带队，满足科研需求的成员数，要求成员为体育类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在读或毕业;
5) 撰写完成2026年江西省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和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
6) 能配合采购人做数据统计分析，并且协助以此类数据科研投稿2篇以上，根据目前现状给相关部门提供数据支撑。
7) 所有科研相关工作必须11月前完成。
8) 成交供应商及参与人员必须对本项目履行过程中获得或者收到的全部信息资料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披露、泄露、透露等。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数据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数据安全。如若发生数据或信息泄露，成交供应商应当予以全额赔偿，并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

注：以上技术（服务）要求为基本需求且为必须满足，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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